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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协议



项目名称:吉利商用车重卡开发项目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杭州市钱塘新区  
签订时间: 2021 年 月 日         



保密协议
甲方： 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bookmark: _Hlk50459412]甲、乙双方为达成关于【吉利商用车重卡开发】项目的合作机会或为展开该项目的合作，经平等、友好协商共同订立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bookmark: _Hlk50459464]1.1本协议所指保密信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乙方从甲方直接或间接获得的能为甲方带来现实或潜在商业价值的所有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与技术有关的结构、材料、样件、图纸、工艺、方法、实验数据、计算机程序及有关文档等信息；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货源情报、产销策略等信息。并且，如果保密信息是以书面形式披露，披露方应在披露时标明有“内部数据”、“严格保密”、“专有信息”、“保密”或其它同等标识；如果保密信息以书面形式之外的其它形式被披露，披露方应于保密信息首次披露后的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确认上述信息为保密信息。
1.2披露方指提供保密信息的一方，接收方指获得保密信息的一方。本协议中甲方或乙方既可能是披露方，也可能是接收方。
1.3关联方指直接或间接地被一方控制、或控制该方或与该方共同受一方控
制的法人实体或分支机构。“控制”是直接或间接地持有一个法人实体50%以上的股权、股份权益，或虽持有不满足前述条件，但其所持有的股权、股份权益拥有足够的表决权影响该公司的经营决策。
1.4背景保密信息是指本项目合作之前已为甲乙各方所有并于本项目合作期间披露给对方的保密信息。
第二条 非保密信息的范围
[bookmark: _Hlk50459573]    本协议第一条定义的保密信息不包括以下情形：
2.1披露方提供之时或之后已进入公众领域的有关信息，但因接收方违反保密义务而使有关信息进入公众领域的除外；
2.2接收方能够证明在披露方提供之时已经为接收方正当拥有且不承担任何保密义务的信息；
2.3接收方能够证明从第三方正当获知的信息，该第三方有权将有关信息披露给接收方并且该披露行为不违反任何保密义务的信息； 
2.4有证据、记录证明是由接收方独立开发产生的信息； 
2.5由披露方自行披露或书面同意披露的信息；
2.6接收方根据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或政府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等有关机构依照法定程序、职权的要求所必要、合理披露的信息。
第三条 保密义务
[bookmark: _Hlk50459659]3.1在保密期限内，接收方应对披露方提供的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3.2接收方应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保护披露方的保密信息，该措施应不低于接收方保护其自有保密信息的合理程度。
3.3 接收方应将保密信息的传播范围限制在本协议约定目的以内需要知晓的人员。披露方同意，接收方可以将保密信息提供给为进行拟定项目需要获知该等保密信息的接收方员工，但接收方应采取适当和必要措施（例如另行签订保密协议等）促使所有可能获得或接触保密信息的员工履行同样的保密义务。本协议对接收方以及接收方的董事、雇员都具有约束力。接收方的董事、雇员对保密信息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使用和披露都将被视为是接收方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接收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bookmark: _Hlk534566935]3.4如果接收方根据法律程序或行政要求必须披露保密信息，接收方应事先通知披露方，并协助披露方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或限制保密信息的进一步扩散。  
3.5 本协议项下甲乙双方包括双方的关联方，甲方或乙方的关联方应依据本协议约定保护披露方的保密信息。
3.6本协议终止后或披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7日内，接收方应即时归还或销毁披露方所有保密信息资料原件及其复制件等，不论其是否是在计算机磁盘、光盘读取器、光盘、硬盘或软件中或纸张载体上存储、保存或记录。
第四条 保密信息的用途
[bookmark: _Hlk50459699]接收方承诺保密信息仅用于本协议已明确的合作目的或双方另行书面约定的用途和范围。未经披露方书面授权或同意，接收方不得将保密信息用于与双方合作目的以外的一切活动。
第五条 保密信息的所有权
[bookmark: _Hlk50459743]5.1本项目合作之前所产生的“背景保密信息”仍为各方所有，本保密协议的签署并不产生“背景保密信息”所有权的转移。
5.2 任何保密信息的获得并不构成向接收方转让或许可有关披露方保密信息的专利、版权、技术秘密或任何其它知识产权权益。
[bookmark: _Hlk50459787]第六条 无商业合作
披露方按照本协议对保密信息的提供不构成双方（或其任何代理）之间对拟定项目或任何商业或者投资关系的邀请或承诺。如果双方希望推进拟定项目或者进行任何商业或者投资机会，双方应另行签署书面协议。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接收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当立即停止侵害，并在第一时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保密信息的扩散，尽最大可能消除影响。
7.2 接收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一次性向披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万元。上述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披露方实际经济损失的，接收方还应赔偿披露方的其他实际损失，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披露方为开发保密信息所投入的费用、因接收方违约导致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以及其他合理开支。
第八条 保密期限
接收方对保密信息的保密义务应在其自披露方处收到保密信息之日起【10】年内有效。
[bookmark: _Hlk50459862]第九条 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双方应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条 其他
10.1本协议一式【3】份，甲方持【2】份，乙方持【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2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
（以下无正文）

	甲方：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发展有限公司
（章）
授权代表：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1760号1号楼612室
联系人：范春娇
联系电话：18668807169
电子邮箱：fanchunjiao@geely.com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章）
授权代表：
地址：北京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联系人：梁东雷
联系电话：18601235508
电子邮箱：liangdonglei@bjgh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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